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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農地重劃?

農地重劃係將一定區域內不合經濟利用的農
地加以重新整理，予以交換分合，區劃整理
成一定標準坵塊，並同時配合興修水利，整
理改良灌溉排水、配置農水路，使每一坵塊
農地均能直接臨路、直接灌溉及直接排水，
以改善生產環境，擴大農場規模，增進農地
利用的一種綜合性土地改良措施。

㇐、農地重劃概述



4

農地重劃辦理程序

1.勘選重劃地區

2.先期規劃擬訂農地重
劃計畫、核定、公告

3.工程設計、發包、查
估及施工

4.分配結果之公告通知
及異議處理

5.交接土地

6.重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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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地重劃辦理依據及分工
農地重劃係依據農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
辦理。

• 第6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就轄區內之相關

土地勘選為重劃區，擬訂農地重劃計畫書，連同範圍圖說，

報經內政部核定，實施農地重劃，..。」

• 第8條：「依第六條勘選之農地重劃區，因重劃區內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

地總面積半數者之申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報

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優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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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地重劃辦理依據及分工

縣市政府

重劃工程處
第2開發隊 承包商

工
程

測
量 分

配

施
工

業務協助人力支援

農田水利署/國有財產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公所

監
造

設
計

土地所有權人

200-400戶

農地重劃

協進會

民意代表/

地方仕紳

新聞媒體

內政部中部
辦公室

內政部土地
重劃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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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坵塊臨路、便利田間交通、方
便運輸。

 排水耕作管理便利，稻田水深
適量、促進生產、配合間作或
增加冬季作物收益、消弭爭水
糾紛。

 調整各類用地，節約田埂用地，
增加生產用地面積。

 地籍整理完成後所有權及界址
分明，減少地籍糾紛。

三、辦理農地重劃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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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

田中鎮外三塊厝農地重劃區，
於農地重劃完竣後，其農田
坵塊規劃方整，且農、水路
四通八達，極為便利於農耕
運輸。

以本府已辦竣田中鎮外三塊厝
農地重劃區為例，該區尚未辦
理農地重劃前，農田坵塊不方
正，缺乏完善農、水路系統，
不利耕作。

農地重劃前後差異

重
劃
前

重
劃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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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

地籍圖、現況圖

民保巷

自由巷

民保巷

自由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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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重劃負擔比例

每公頃耕地應

負擔農水路用地面積 =
農水路用地總面積 -原公有農水路總面積

參加分配耕地總面積

用地負擔：

總負擔＝用地負擔＋工程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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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重劃負擔比例

每公頃耕地應

負擔抵費地面積
=
每公頃耕地應負擔重劃各項工程費數額

重劃區每公頃耕地平均地價

工程費負擔：

每公頃耕地應

負擔各項工程費數額
=
重劃各項工程費總額 -政府應分擔之費用

重劃前參加分配耕地總面積

 工程費用採覈實比例負擔，農民負擔25﹪，農委會補助75﹪

(107年5月9日院臺農字第1070168938號函）。



90年 鹿港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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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地重劃區負擔案例

100年 田中外三塊厝

97年 鹿港草港尾

88年 永靖獨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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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重劃應配合事項
 農地重劃施工期間，如需農民配合遷移或移除地上物
時，請盡速配合辦理，以免工期延誤。

 有關重劃區重劃測量標椿請勿移動或毀損，避免因妨
害重劃工程之設計、施工或重劃土地之分配，誤觸農
地重劃條例第39、40條相關罰則。

 農地重劃期間禁止區內土地之新建、增建、改建與採
取土石或變更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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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分配原則
一、一般土地按原有位次分配。

二、共有土地應有部分面積，重劃後達最小分配坵塊

面積者（面寬10公尺），（得）分配為單獨所有。

三、共有土地經共有人自行協議，得分配為其中一人

所有。

四、同一所有權人土地面積小者（未達最小分配面部

分）儘量向面積大者集中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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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分配原則
五、實施農地重劃計畫書公告之日前已興建之合

法建築改良物者，按原有位置分配。

六、村莊土地（指土地使用編定為建築用地者）

依實地調查結果辦理地籍測量並依測量結果

辦理土地分配。共有土地部分經共有人自行

協議後分配為個人所有（單有）。

七、有共有土地分管情形者，經共有人自行協議

後依分管位置辦理分配，使地籍圖、登記簿、

實地相符。



七、公告及異議處理

異議處理：土地所有權人對
於土地分配如有異議，應於公

告期間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以書面提出，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接到書面異議後，
應依農地重劃條例第26條規定
包括(一)查處、(二)調解、(三)
調處及(四)報請上級裁決等程
序處理。

16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土地分配作業完成後，土地分配圖
公告期間為30天。



八、交接土地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後，對
於土地分配位置沒有意見或

有異議者經依法處理後，將

由測量人員逐筆通知辦理土

地交接，於實地將分配完成

之土地四至範圍點交予土地

所有權人，俾利其儘速恢復

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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